
《福建省深化新能源上网电价市场化改革

促进新能源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》

解读说明
一、出台背景

为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及党中央、国务院关于加快构建新型电力系统、健全绿色低碳发展机制的决策部署，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，大力推动新能源高质量发展，2025年1月，国家发展改革委、国家能源局下发《关于深化新能源上网电价市场化改革 促进新能源高质量发展的通知》（发改价格〔2025〕136号）（以下简称“136号文件”），决定深化新能源上网电价市场化改革，要求各地在2025年底前制定具体实施方案，并组织落实。

二、制定依据

根据136号文件有关要求，结合我省实际，福建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起草了《福建省深化新能源上网电价市场化改革 促进新能源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》（征求意见稿），旨在持续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深化电力体制改革的决策部署，大力推进发电侧上网电价市场化改革，实现新能源全部上网电量通过市场形成上网电价。
三、主要内容

（一）建立适应新能源高质量发展的市场交易机制

2026年1月1日起，集中式风电、集中式光伏，分散式风电、分布式光伏等所有风电、太阳能发电项目上网电量全部进入电力市场，上网电价通过市场交易形成，根据市场建设情况，逐步放开各类电源进入市场参与交易。完善中长期、现货和辅助服务市场体系，推动新能源公平参与市场交易。

（二）建立新能源可持续发展价格结算机制

新能源在参与电力市场交易后，在市场外设立的一种差价结算机制。即对于纳入机制的上网电量，若市场交易均价低于或高于机制电价，由电网企业进行差价结算，差额费用纳入系统运行费，由全体工商业用户分摊或分享。项目可自主选择退出机制。
1.区分存量和增量分别施策。存量项目为2025年1月27日（不含）前竞争性配置的海上风电项目和2025年6月1日（不含）前全容量并网投产的其他新能源项目；其他为增量项目。
2.存量项目。存量项目机制电量与现行保障性政策衔接，机制电价按我省燃煤基准价0.3932元/千瓦时执行，从2026年1月1日起执行机制，执行期限参照现行可再生能源补贴政策。

3.增量项目。机制电量、机制电价等通过竞价形成，执行期限按照同类项目回收初始投资的平均期限确定。竞价工作依据竞价工作方案开展。
（三）建立增量项目竞价工作机制
1.竞价主体范围。竞价主体涵盖自主参与竞价的已投产的项目、未来一年内计划投产的项目以及代理分布式项目竞价的代理商。其中，投产时间以电力业务许可证为准；豁免的则参照电网业务系统明确的时间。竞价主体依据竞价工作方案提交相应的材料。
2.竞价机制电量。竞价电量总规模第一年（次）按照我省增量项目预计年度上网电量的一定比例确定，后续根据非水可再生能源电力消纳权重、用户承受能力、增量项目规模确定。设置单个项目机制电量申报上限。
3.竞价机制安排。设定申报充足率。设定竞价的上下限水平。根据回收初始投资年限设定机制执行期限。初期可根据成本差异分类型组织竞价。按照“价格优先、时间优先、边际全额成交”的原则出清，确定中标项目、机制电量和机制电价。对于当次未入选的项目，允许其参与后续的竞价活动。
4.建立考核机制。明确存在信用问题的竞价主体不得参与竞价，如有隐瞒、虚假证明则采取强制退出竞价、作废入选结果及考核最高层级控股公司等措施。为引导未投产项目按期投产，建立履约保函管理机制，如发生延期投产，按情节取消相应时段机制电量、扣除保函款项，扣除款项由工商业用户分享；逾期严重的取消其竞价资格。
四、政策影响及意义

对新能源发电企业，机制可缓解新能源项目因随机性、波动性导致的收益大幅波动风险，同时引导项目投资主体在规划、建设阶段精打细算，合理选择技术类型，科学做好选址布局等，减少资源浪费与无序竞争。对居民、农业用户，居民、农业用户仍执行现行目录销售电价政策，改革对其电价水平没有影响。对工商业用户，电价受电力供需、新能源发展情况有所波动，整体较为平稳。
五、联系方式
价格处   0591-87063345


